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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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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矿山 矿用车辆自动驾驶协同作业系统
第 2 部分：车辆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慧矿山用自动驾驶车辆的技术要求和运营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具备4级及以上自动驾驶能力的N3类汽车，其他类型车辆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8336.3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技术安全评估准则 第3部分：安全保障组件

GB/T 32918.2 信息安全技术 SM2椭圆曲线公钥密码算法

GB/T 34571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布线规则

GB 40050-2021 网络关键设备安全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T/ITS XXXX.1—202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矿用自动驾驶车辆作业概述

矿用自动驾驶车辆作业过程要求如下：

a) 矿用自动驾驶车辆应按顺序等待卸载矿物，且前后车距不小于15 m；

b) 运输矿物至卸载目的地后，根据卸料口发出的信号完成矿物卸载动作。卸载矿物时车辆需垂直

破碎站车挡，不与护栏和车挡碰撞；

c) 卸载剥离物过程中，能主动识别与推土机之间的距离。行驶过程中应始终保持前后距离不小于

20 m，左右距离不小于7 m；

d) 自动驾驶车辆能与挖掘机协同作业，并自动识别装车挖掘机的型号及其作业范围。在未得到进

车信号的情况下，不应进入挖掘机作业范围之内；

e) 自动驾驶车辆应在接收到挖掘机发出的进入信号后准确地驶入装车位，并跟随挖掘机实时调整

装车位，停稳后发出装车信号，挖掘机进行装车；

f) 装车完毕后，挖掘机再次发出装车完毕信号，自动驾驶矿用车辆接收到信息后，应根据挖掘机

命令自主驶出装车位。

5 矿用自动驾驶车辆技术要求

线控系统要求

5.1.1 性能要求

5.1.1.1 转向性能

5.1.1.1.1 线控转向控制性能应符合表 1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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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线控转向控制性能要求表

子功能 信号 描述 性能要求
信号

分辨率 指令周期 响应延时
c

转向控制

使能

总线控制转向系统

从人工驾驶状态切

换到自动驾驶状态

的标志位

— — ≤20ms ≤100ms

与前

轮转

角呈

线性

关系

的信

号值

总线控制转向系统

转动的目标角度

最大转动角度设置范围θMAX:

最大超调角Δθ1
d
:[0,6]:0.6;

(6,66 :min[2,θtarget
a
*10%];

(66,θMAX]:min[3,θtarget*3%];

最大角度误差Δθ2
e
:0.6 deg

转动执行时间ΔT2
f
:Max(200,

1. 25*θtarget/θ＇target
b
) ms

超调时间ΔT3
g
:<200ms

1deg

— —

目标

前轮

转速

总线控制转向

系统的目标转

动速度（deg/s)

转动速率设置范围θtarget
a
:0~

500deg/s
1deg/s

a
目标角度θtarget 是指通过 CAN 总线发送的转角指令，以正负号区分左转还是右转。

b
目标转动角速度θ'target 是指通过 CAN 总线发送的转动角速度指令，以正负号区分左转还是右转。

c
响应延时是指CAN总线上开始发出目标角度指令的时刻到接收到实际反馈角度开始产生变化的时刻之间的时

间差。
d
最大超调角Δθ1是指方向盘转动过程中实际反馈角度超过目标角度的最大角度值。

e
最大角度误差Δθ2是指方向盘转动实际角度达到目标角度时允许存在最大误差。

f
转动执行时间ΔT2是指实际反馈角度开始产生变化的时刻与反馈角度第一次达到目标角度时刻之间的时间

差。
g
超调时间ΔT3是指反馈角度第一次达到目标角度时刻与反馈角度第一次达到最大角度误差要求时刻之间的

时间差。

5.1.1.1.2 线控转向反馈性能应符合表 2 要求。

表 2 线控转向反馈性能要求表

子功能 信号 描述 信号分辨率 指令周期 响应延时

转向反馈

前轮转角 前轮转角（deg) 0.1deg

≤20ms ≤100ms
前轮转速 前轮转动速度（deg/s) 1deg/s

转向驾驶模式 转向系统的驾驶模式信息 —

故障信息 转向系统的故障信息 —

越界处理 越界拒绝执行，并退出自动驾驶模式

5.1.1.2 驱动性能

5.1.1.2.1 线控驱动性能应符合表 3 要求。

表 3 线控驱动控制性能要求表

子功能 信号 描述
信号分辨

率
指令周期 响应延时

驱动控制

使能
总线控制驱动系统从人工驾驶状态

切换到自动驾驶状态的标志位
—

≤20ms ≤500ms
车辆目标纵向加速度

（可选）
目标车辆加速（m/s

2
) 0. 1m/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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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续）

子功能 信号 描述 信号分辨率 指令周期 响应延时

驱动控制

虚拟目标加速踏板位

置（可以是目标加速

度或者电机扭矩等）

目标加速踏板的位置（％） 1NM
— —

5.1.1.2.2 线控驱动反馈性能应符合表 4 要求。

表 4 线控驱动反馈性能要求表

子功能 信号 描述 信号分辨率 指令周期 响应延时

驱动反馈

驾驶模式 驱动系统的驾驶模式 —

≤20 ms ≤500 ms

纵向加速度（可选） 车辆实际纵向度加速度（m/s2) 0.1 m/s2

车速 车辆实际纵向车速（km/h) 0.1 km/h

轮速（可选） 车辆实际轮速（rad/s) 1%

故障信息 驱动系统的故障信息 —

人工接管 加速人工指令覆盖 当驾驶员驱动加速踏板，踏板请求可以覆盖总线控制指令请求

越界处理 越界拒绝执行，并退出自动驾驶模式

5.1.1.2.3 线控档位性能应符合表 5 要求。

表 5 线控挡位性能要求表

子功能 信号 描述 指令周期 响应延时

挡位控制

挡位控制使能
挡位系统从人工驾驶状态切换到自动驾

驶状态的请求标志位

≤100 ms

＜1 s

目标挡位 目标挡位 P/R/N/D

挡位反馈
故障信息 当前挡位态

≤100 ms
故障信息 变速箱的故障信息

5.1.1.3 驻车性能

线控驻车性能应符合表6要求。

表 6 线控驻车性能要求表

子功能 信号 描述 指令周期 响应延时

驻车控制
驻车控制使能

驻车系统从人工驾驶状态切换到自动

驾驶状态的请求标志位
≤20 ms ＜1 s

驻车请求 驻车控制的请求位

驻车反馈

驻车状态反馈 当前的驻车状态

— —驻车系统故障反

馈
反馈驻车系统的故障情况

5.1.1.4 灯光控制

线控系统应能控制转向灯、刹车灯、远光灯、近光灯等灯光设备。

5.1.2 车辆控制响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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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控制指令从自动驾驶计算设备下发至底盘，底盘应执行改指令，并向自动驾驶系统进行信息反

馈。

5.1.3 数据越界处理要求

车辆底盘控制单元应对自动驾驶系统发出指令的数据范围进行判断，并隔离越界数据。

5.1.4 线控化改造走线要求

自动驾驶系统计算单元对底盘的控制应以有线通信方式进行，线缆布置走线应满足GB/T 34571的要

求。

标定要求

应通过标定确定各个传感器坐标系与车体坐标系之间的转换关系，传感器标定精度应满足如下要求：

a) 激光雷达经过标定后，点云数据三维位置误差不高于0.1 m，三轴角度误差不高于1度；

b) 相机设备经过标定后，图像数据三轴角度误差不高于1度，图像感知识别的三维空间位置误差

不高于1 m。

感知要求

车辆感知系统应符合如下要求：

a) 车辆自动驾驶系统至少包含对车辆、人员、设施、挡墙、山体、落石等物体的感知；

b) 被测物的实际位置以装载或手持的差分 GPS 定位设备进行记录,自动驾驶车辆与被测物的距离

不大于 5 m 时，感知到的位置误差不超过车体与被测物实际距离的 6 %。距离大于 5 m 时，误

差应不超过车体与被监测物距离的 8%；

c) 车辆对载重量相差不大于 30%的同类型车辆的感知范围应不小于车辆空载平直砂石路面最高

速度行驶时刹车距离的两倍，对人员的感知范围应不小于车辆空载平直砂石路面最高速度行

驶时刹车距离的一倍。

定位要求

自动驾驶矿用车辆平均定位精度不应低于10 cm，航向精度不应低于2度。

控制要求

5.5.1 横向控制要求

沿地图预定路线行驶时，横向控制误差不应大于0.5 m。若发现偏离预定路线，应能以不低于1 m/s

的速度返回横向预定轨道，且到达横向预定轨道后，恢复横向稳态的时间不应超过横向误差纠正用时的

1.5倍。

5.5.2 纵向控制要求

自动驾驶矿用车辆恢复速度稳态的时间不应超过到达目标速度用时的0.5倍。

5.5.3 泊车要求

泊车时车体平面对角线中心相对于规划中预先指定的泊车区域对角线中心横向误差不应大于0.5 m，

纵向误差不应大于0.5 m。

安全要求

5.6.1 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应符合GB/T 18336.3，并且满足以下要求：

a) 矿用无人驾驶系统控制单元、计算单元等具备操作系统软件的设备的软件安全防护应在操作

系统、应用软件、数据、通信等层面进行，通信模块、网关、传感器等无常规平台性操作系

统的设备的软件安全防护应在数据、通信等层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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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车内以太网通讯应采用安全传输协议，如安全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S，HTTP over SSL，HTTP
Secure）、安全传输层协议（TLS、TLCP）等，以保证设备与设备间的数据传输安全。设备与

平台间的通信应采用双向认证，安全协议不低于 TLS1.2；

c) 采取密码技术对车辆相关信息进行保密性和完整性防护，采用的密码应符合 GB/T 32918 的要

求。

5.6.2 通信安全要求

5.6.2.1 系统软件通信

系统软件通信应符合如下要求：

a) 计算单元、传感器及定位模块参考 GB 40050-2021 中的 5.2 条要求；

b) 计算单元等具备通讯功能的设备参考 GB 40050-2021 中的 5.5 和 5.6 条要求；

c) 计算单元的日志审计参照考 GB 40050-2021 中的 5.7 条要求；

d) 计算单元、传感器、定位模块、网关之间的通信和数据安全参考 GB 40050-2021 中的 5.8、5.9

和 5.10 条要求。

5.6.2.2 系统硬件设备通信

系统硬件设备通信安全应符合如下要求：

a) 自动驾驶矿用车辆内各设备之间建立安全的通信信道，保障通信数据的保密性和完整性；

b) 通信系统满足通信协议鲁棒性要求，能防范报文周期、长短、频率、流量异常攻击，并具备对

异常行为进行告警和日志记录的能力；

c) 自动驾驶矿用车辆内各设备之间支持时间同步功能。

5.6.2.3 车辆间通信

车辆间通信安全应符合如下要求：

a) 车辆间通信应确保通信安全，发布和接收端应分别进行加密和解密；

b) 通信时应附带时间戳确保通信时效性；

c) 应设置数据校验位来确保数据准确性；

d) 除了通信协议加解密外，还应对协议进行签名，签名速度不应低于 50 TPS，验签速度不应低

于 2400 TPS。

5.6.3 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

5.6.3.1 软件安全

软件安全应符合如下要求：

a) 自动驾驶矿用车辆的控制系统及网络设备能支持冗余功能，并提供自动切换功能；在控制系

统或网络设备等部件运行异常时，应切换到冗余设备或冗余部件以降低安全风险；

b) 自动驾驶矿用车辆的硬件主机及网络设备支持预装软件、配置文件和运行记录的备份与恢复，

且使用恢复功能时支持完整性检查；

c) 自动驾驶矿用车辆的控制系统及网络设备能对 CPU、内存、系统文件及应用程序文件的异常状

态进行监测，并将异常信息写入车端日志进行上报和提示错误，且此日志应进行加密；

d) 自动驾驶矿用车辆的网络设备不应存在已公布的漏洞，应具备漏洞防范和补救措施；

e) 自动驾驶矿用车辆的控制系统及数据传输设备内部的预装软件、升级包不应存在恶意程序；

f) 自动驾驶矿用车辆的控制系统及网络设备不应存在未声明的功能和访问接口；

g) 每台自动驾驶矿用车辆应有唯一身份标识，每台自动驾驶设备、网络终端、无线网络相互连

接时应有身份鉴别机制；

h) 每台自动驾驶矿用车辆及服务器应支持启用安全策略或具备安全功能；

i) 应对每台设备和服务器的身份鉴别信息进行安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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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自动驾驶矿用车辆应设置访问控制策略，在访问受控资源时，依据设置的控制策略进行授权

和访问控制，确保访问和操作的安全；

k) 应使用权限分级机制，对涉及设备安全的重要功能，仅授权高等级权限用户使用；

l) 宜采用软件密码模块对敏感数据进行保密性和完整性保护。

5.6.3.2 硬件安全

自动驾驶矿用车辆的硬件整机和主要部件应具备唯一标识，对应的预装软件、升级包的不同版本也

应进行唯一性标识。硬件电路应做防水封装，为应对芯片管脚的暴露，应限制访问的读写权限。

5.6.4 账户鉴权管理

5.6.4.1 局域网安全要求

自动驾驶矿用车辆局域网安全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有线网络进行物理锁闭，防止未认证的人员和设备通过有线连接方式接入；

b) 无线网络进行加密，防止未认证的人员和设备通过无线连接方式接入。

5.6.4.2 计算单元访问安全要求

自动驾驶矿用车辆应具备数据安全设计，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未经过认证的人员或设备不能通过有线和无线网络对车辆进行连接，也不能对车辆数据和功

能进行访问和修改；

b) 经过认证的人员对数据进行访问和修改时采取不同的权限。

6 运营要求

维护要求

自动驾驶矿用车辆运营期间检测到的故障应在1天之内进行处理，处理方式包括停车、远程介入、

现场维修、开回维修点维修和拖回维修点维修。未发生故障的车辆也应进行周期性维护，维护周期不应

超过6个月或者整体车辆的维护周期。

自动驾驶矿用车辆的维护应由人员现场进行，维护方法包括如下：

a) 直接读取各传感器数据，分析传感器数据周期是否符合预设值；

b) 直接读取各传感器数据，分析传感器数据误差是否符合预设值；

c) 对于算法模块，应预设输入和输出，维护期间通过预设数据检测算法模块功能；

d) 直接启动整车系统，检查所有设备间的数据连通性；

e) 检查传感器标定精度，是否满足前文描述的精度要求。

稳定性要求

自动驾驶系统软件发生异常的平均周期不应小于24小时。

平均无故障时间要求

系统的平均无故障时间不应低于 300 小时。



中国智能交通产业联盟

标准

智慧矿山 矿用车辆自动驾驶协同作业系统 第 2 部分：总体技术要求

T/ITS 0198.2—2021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8 号（100088）

中国智能交通产业联盟印刷

网址：http://www.c-its.org.cn

2021 年 12 月第一版 2021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T/
IT
S
01
98
.2
-2
02
1

http://www.c-its.org

	前  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矿用自动驾驶车辆作业概述
	5　矿用自动驾驶车辆技术要求
	5.1　线控系统要求
	5.1.1　性能要求
	5.1.1.1　转向性能
	5.1.1.2　驱动性能
	5.1.1.3　驻车性能
	5.1.1.4　灯光控制

	5.1.2　车辆控制响应要求
	5.1.3　数据越界处理要求
	5.1.4　线控化改造走线要求

	5.2　标定要求
	5.3　感知要求
	5.4　定位要求
	5.5　控制要求
	5.5.1　横向控制要求
	5.5.2　纵向控制要求
	5.5.3　泊车要求

	5.6　安全要求
	5.6.1　基本要求
	5.6.2　通信安全要求
	5.6.2.1　系统软件通信
	5.6.2.2　系统硬件设备通信
	5.6.2.3　车辆间通信

	5.6.3　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
	5.6.3.1　软件安全
	5.6.3.2　硬件安全

	5.6.4　账户鉴权管理
	5.6.4.1　局域网安全要求
	5.6.4.2　计算单元访问安全要求



	6　运营要求
	6.1　维护要求
	6.2　稳定性要求
	6.3　平均无故障时间要求


